
科技工作者建议

建议名称：关于深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建议

建议方式：政协江苏省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第 0369 号

建议人：钱向东（江苏省力学学会副理事长，河海大学期刊部主任、科技处副处

长）

承办单位：省住房城乡建设厅（主办）

建议处理结果：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对省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第 0369 号提

案的答复（2018）苏建复字第 84 号

建议内容：

我省试行垃圾分类处理多年，但至今未完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垃圾分类处理，

在垃圾分类投放、分类运输、分类处理等环节都不同程度存在一些突出问题：一

是公众垃圾分类的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。住宅小区垃圾分类设施比较简单，居民

严格分类并投放的不多，垃圾箱内混杂的现象比较普遍，能在家里做到垃圾分类

的更少。二是垃圾混装运输仍然普遍。在中端垃圾运输环节，我省还没有完全配

备专用的分类垃圾车。三是制度不健全。垃圾分类工作顶层设计不完善，缺乏统

一权威的指导意见，没有明确统一的分类标准，没有配套的法律法规，各级政府

重视不够，投入经费不足。四是垃圾处理能力亟待加强。在末端处理层面，我省

多数城市垃圾处理能力捉襟见肘。南京三大垃圾填埋场即将饱和，除轿子山垃圾

场配套了日处理能力 10 吨的厨余垃圾处理基地外，尚无其它专门的垃圾分类处

理地点。徐州市协鑫垃圾焚烧发电厂设计日焚烧量 1200 吨,目前实际日焚烧量达

到 1500 吨，处于严重超负荷运转状态。镇江市新区光大垃圾焚烧发电厂满负荷

运行，一旦出现突发情况，将出现垃圾围城现象。

为实现“强富美高”新江苏的目标，践行“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”的理念，

加快江苏可持续发展，特建议如下：

一、完善顶层设计，建立健全垃圾分类与处理制度化的长效机制

结合城市实际情况，及时出台垃圾分类与处理的指导意见，完善生活垃圾分

类的相关制度，制定关于垃圾分类与处理的地方性法规，建立完善的利益导向机

制、激励约束机制和监督管理体制，在资金投入、政府补贴、分类投放、专业回

收、有效处置等方面提供制度保障和法律支撑。统一垃圾分类类别、标准、标识，



明确在投放、收集、运输、中转、分拣、储存、回收、处置等各环节中政府、企

业、社区、个人的责任和义务。

二、加大宣传引导，形成全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社会化的良好氛围和条件

广泛开展垃圾分类的宣传、教育工作，通过报刊、电视、网络等媒体进行宣

传教育，开展有奖征文、知识竞赛、公益广告、志愿者入户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活

动，让市民感受到垃圾分类的意义，使公众树立垃圾分类的环保意识，普及垃圾

分类的基础知识，使公众进行垃圾分类逐渐成为自觉和习惯行为；将生活垃圾分

类和处理知识纳入全市中小学及幼儿园教育和社会实践内容，让孩子从小学就明

白垃圾分类的重要性。充分利用“互联网+电子服务”，引入大数据技术、移动

互联网等，通过完善基础设施，增加电子识别功能和信息化功能，促进居民垃圾

分类便利化、参与便捷化。

三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,加速垃圾分类与处理科学化进程

改造或增设垃圾分类回收的设施，垃圾桶上必须注明回收的类别和简要使用

说明，指导消费者使用。配套垃圾分类运输的设备、设施，杜绝分类后的垃圾出

现混装混运的现象。加快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、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终端、建筑

垃圾资源化处理终端建设以及其它可回收垃圾处置终端的配套建设。这些垃圾资

源化处理终端可以打破区域壁垒，进行资源共享，减少重复投资，形成完整产业

链条，实现规模经济。

四、加大市场激励，走政府引导的市场化产业化道路

推行政企分开，大力引进民间资本，充分发挥市场激励机制，形成垃圾分类、

收集、处置的完整静脉产业。出台管理政策，划清政府、企业和公众边界，明确

第三方治理可以参与的环节，打通城管、街道、环卫、小区等管理渠道。出台财

税政策，对参与垃圾分类与处理的第三方企业，落实国家对资源综合利用、环境

保护等税收优惠政策。


